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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
滿
期
可
加
拿
大
社
電
一
避
買
反
叛
者 

利
爾
的
五
十
七
頁
日
記
利
现
美
指
出
，
他
會 

以 
萬
六
千
五
百
元
價
値
，
將
該
日
記
售
給 

加
拿
大
政
府
，
利
爾
收
一
八
八+
年
時
，
曾 

貝
動
百
血
治
之
戰
。
，

利
=
美
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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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
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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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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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
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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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
會N
該
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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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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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璧
省
政
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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該H
配
於
上
週
公
開
拍
賣
時
，
曾
有
另 

，石
六
人
競
爭
購
買
，
但
價
値
於
升*

一
萬
至 

一
萬
三
千
元
時
，
各
人
皆
脫
出
競
購
。
該
日 

»
 於 
一
入
八
伍
年
三
月
廿
六
日
启
五
月
八
日 

寫
成
，
首
次
在
百
度
治
戰
埸
上
發
現
，
员
失 

踪
近
百
年
後
去
年
時
才
再
度
出
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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婁
訊
，本
市
警
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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吿
各
婦
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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丁
留
意
在
名 S
搶
婦
"
手
袋
男
子
，
該
搶
度 

长
去
週
不
斷
在
中
央
醫
院
附
近
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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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
舖
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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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
被
搶
苔
爲
年
」
十
八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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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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夫
去
手
袋
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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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
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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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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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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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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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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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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該
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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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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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婦
女
手
袋7
盜
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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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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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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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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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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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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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三
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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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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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
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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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
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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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
咲
，
其
原
犬
爲
本
旧
內
佰
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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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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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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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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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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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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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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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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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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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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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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打
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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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
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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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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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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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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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
断
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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選
人
是
机
正
應
的
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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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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料
南
轍
够
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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统
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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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
投
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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率
牆
達
百
份
十
八
十
，
當
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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収
如
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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始
投
票
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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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
一
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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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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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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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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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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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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